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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蛋白粉

1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核桃蛋白粉》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储存、运输和销售的要求，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作为食品工业原料使用的核桃蛋白粉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T 5009.1  食品卫生检验方法 理化部分 总则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5515    粮油检验 粮食中粗纤维素含量测定 介质过滤法
GB 7718     食品安全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及其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 96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30642  食品抽样检验通用导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含第1号修改单）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3〕第70号令)

3　 术语和定义

3.1  核桃蛋白粉  Walnut protein powder
   以核桃为原料，经过筛选、清洗、脱壳、脱皮、脱脂、粉碎等工艺加工而成富含蛋白质的粉状产品。
3.2  形态 Appearance

核桃蛋白粉的外观形体状态

3.3  色泽 Color

核桃蛋白粉的综合颜色

3.4  细度 Fineness

核桃蛋白粉粉末的粗细程度

4  质量要求

4.1 感官要求

核桃蛋白粉感官要求见表1。

表1  核桃蛋白粉感官要求
	项目
	感官要求

	形态
	粉状，无结块

	色泽
	白色至浅黄色

	气味
	具有核桃蛋白粉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物质


4.2质量指标及分级
各级核桃蛋白粉的质量指标见表2
表2 核桃蛋白粉质量指标

	项目
	核桃蛋白粉

	
	一级
	二级
	三级

	粗蛋白质（以干基计）/%
	60
	50
	40

	水分/%
	8
	10
	10

	灰分（以干基计）/%
	10
	13
	13

	粗脂肪（以干基计）/%
	8
	10
	12

	细度（通过直径0.154mm筛）/%
	95
	90
	80


4.3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4.4 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4.5农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
4.6微生物限量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微生物限量

	项 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CFU/g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5
	2
	3x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
	5
	1
	10
	102
	GB 4789.3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4.8净含量要求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4.9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
应符合GB 2760和GB 14880的规定。

4.10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8955、GB 14881的要求。

5 检验方法

5.1抽样
按GB/T 30642执行。 

5.2 色泽、气味
按GB/ T5492执行。 

5.3 粗蛋白的检验 

按GB 5009.5执行。
5.4 粗脂肪的检验 

按GB 5009.6执行 

5.5 水分及挥发物含量 

按GB 5009.3执行。
5.6 灰分的检验
按GB 5009.4执行。 

5.7 粗纤维的检验
按GB/T 5515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扦样 

扦样方法按照 GB/T 5524 的要求执行。
6.2 组批与抽样 

以同一批原料，同一班次生产的包装完好的同一种产品为一批。
6.3 检验

每批产品必须按表2、表3的规定逐批检验，检验合格并出具检验报告方可出厂。
6.3 判定规则 

6.3.1 产品未标注级别时，按不合格判定。
6.3.2 标识、包装不合格，允许进行整改后复检一次，以复检结果为准。
6.3.3 产品经检验，有一项不符合表2、表3规定值时，为不符合该等级的产品。
6.3.4 产品经检验，有一项不符合表2、表3规定值时，应从该批产品中加倍另抽取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7   标签

7.1 应符合 GB 7718的要求。
7.2 应在包装或随行文件上标识加工工艺。
8   包装、储存、运输和销售

8.1 包装 

应符合GB 9685及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8.2 储存 

8.2.1 应储存在卫生、阴凉、干燥、避光的地方，不得与有害、有毒物品一同存放，避开有异常气味的物品。
8.2.2 如果产品有效期限依赖于某些特殊条件，应在标签上注明。
8.3 运输 

运输中应注意安全，防止日晒、雨淋、渗漏、污染和标签脱落。不得使用装运过有毒、有害物质的车辆。
8.4 销售 

预包装的成品核桃蛋白粉在零售终端不得脱离原包装散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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